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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79年7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三號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83年9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原條文】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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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1]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1﹞為了規範人民法院的設置、組織和職權，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職責，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1﹞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
﹝2﹞人民法院通過審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案件，懲罰犯罪，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解決民事、行政糾紛，保護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和權威，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
[bookmark: a3]第3條
﹝1﹞人民法院依照憲法、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設置。
[bookmark: a4]第4條
﹝1﹞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bookmark: a5]第5條
﹝1﹞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
[bookmark: a6]第6條
﹝1﹞人民法院堅持司法公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護個人和組織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尊重和保障人權。
[bookmark: a7]第7條
﹝1﹞人民法院實行司法公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bookmark: a8]第8條
﹝1﹞人民法院實行司法責任制，建立健全權責統一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bookmark: a9]第9條
﹝1﹞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2﹞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本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實施監督。
[bookmark: a10]第10條
﹝1﹞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
﹝2﹞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bookmark: a11]第11條
﹝1﹞人民法院應當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保障人民群眾對人民法院工作依法享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人民法院的設置和職權]第二章　　人民法院的設置和職權
[bookmark: a12]第12條
﹝1﹞人民法院分為：
　　（一）最高人民法院；
　　（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
　　（三）專門人民法院。
[bookmark: a13]第13條
﹝1﹞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分為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
[bookmark: a14]第14條
﹝1﹞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設立的人民法院的組織、案件管轄範圍和法官任免，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規定。
[bookmark: a15]第15條
﹝1﹞專門人民法院包括軍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識產權法院、金融法院等。
﹝2﹞專門人民法院的設置、組織、職權和法官任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
[bookmark: a16]第16條
﹝1﹞最高人民法院審理下列案件：
　　（一）法律規定由其管轄的和其認為應當由自己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二）對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抗訴案件；
　　（三）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規定提起的上訴、抗訴案件；
　　（四）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的再審案件；
　　（五）高級人民法院報請核准的死刑案件。
[bookmark: a17]第17條
﹝1﹞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bookmark: a18]第18條
﹝1﹞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對屬於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
﹝2﹞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布指導性案例。
[bookmark: a19]第19條
﹝1﹞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設巡迴法庭，審理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確定的案件。
﹝2﹞巡迴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巡迴法庭的判決和裁定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
[bookmark: a20]第20條
﹝1﹞高級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高級人民法院；
　　（二）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
　　（三）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
[bookmark: a21]第21條
﹝1﹞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下列案件：
　　（一）法律規定由其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二）下級人民法院報請審理的第一審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四）對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抗訴案件；
　　（五）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的再審案件；
　　（六）中級人民法院報請覆核的死刑案件。
[bookmark: a22]第22條
﹝1﹞中級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自治區轄市的中級人民法院；
　　（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
　　（三）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
　　（四）在省、自治區內按地區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
[bookmark: a23]第23條
﹝1﹞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下列案件：
　　（一）法律規定由其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二）基層人民法院報請審理的第一審案件；
　　（三）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四）對基層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抗訴案件；
　　（五）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的再審案件。
[bookmark: a24]第24條
﹝1﹞基層人民法院包括：
　　（一）縣、自治縣人民法院；
　　（二）不設區的市人民法院；
　　（三）市轄區人民法院。
[bookmark: a25]第25條
﹝1﹞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案件，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2﹞基層人民法院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工作進行業務指導。
[bookmark: a26]第26條
﹝1﹞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干人民法庭。
﹝2﹞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人民法庭的判決和裁定即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
[bookmark: a27]第27條
﹝1﹞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可以設必要的專業審判庭。法官員額較少的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可以設綜合審判庭或者不設審判庭。
﹝2﹞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可以設綜合業務機構。法官員額較少的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可以不設綜合業務機構。
[bookmark: a28]第28條
﹝1﹞人民法院根據工作需要，可以設必要的審判輔助機構和行政管理機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人民法院的審判組織]第三章　　人民法院的審判組織
[bookmark: a29]第29條
﹝1﹞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由合議庭或者法官一人獨任審理。
﹝2﹞合議庭和法官獨任審理的案件範圍由法律規定。
[bookmark: a30]第30條
﹝1﹞合議庭由法官組成，或者由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組成，成員為三人以上單數。
﹝2﹞合議庭由一名法官擔任審判長。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理案件時，由自己擔任審判長。
﹝3﹞審判長主持庭審、組織評議案件，評議案件時與合議庭其他成員權利平等。
[bookmark: a31]第31條
﹝1﹞合議庭評議案件應當按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少數人的意見應當記入筆錄。評議案件筆錄由合議庭全體組成人員簽名。
[bookmark: a32]第32條
﹝1﹞合議庭或者法官獨任審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書，經合議庭組成人員或者獨任法官簽署，由人民法院發布。
[bookmark: a33]第33條
﹝1﹞合議庭審理案件，法官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負責；法官獨任審理案件，獨任法官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負責。
﹝2﹞人民法院應當加強內部監督，審判活動有違法情形的，應當及時調查核實，並根據違法情形依法處理。
[bookmark: a34]第34條
﹝1﹞人民陪審員依照法律規定參加合議庭審理案件。
[bookmark: a35]第35條
﹝1﹞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設賠償委員會，依法審理國家賠償案件。
﹝2﹞賠償委員會由三名以上法官組成，成員應當為單數，按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
[bookmark: a36]第36條
﹝1﹞各級人民法院設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和若干資深法官組成，成員應當為單數。
﹝2﹞審判委員會會議分為全體會議和專業委員會會議。
﹝3﹞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可以按照審判委員會委員專業和工作分工，召開刑事審判、民事行政審判等專業委員會會議。
[bookmark: a37]第37條
﹝1﹞審判委員會履行下列職能：
　　（一）總結審判工作經驗；
　　（二）討論決定重大、疑難、複雜案件的法律適用；
　　（三）討論決定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是否應當再審；
　　（四）討論決定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重大問題。
﹝2﹞最高人民法院對屬於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應當由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可以由審判委員會專業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bookmark: a38]第38條
﹝1﹞審判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和專業委員會會議，應當有其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出席。
﹝2﹞審判委員會會議由院長或者院長委託的副院長主持。審判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
﹝3﹞審判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同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或者檢察長委託的副檢察長可以列席。
[bookmark: a39]第39條
﹝1﹞合議庭認為案件需要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由審判長提出申請，院長批准。
﹝2﹞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合議庭對其彙報的事實負責，審判委員會委員對本人發表的意見和表決負責。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
﹝3﹞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決定及其理由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公開，法律規定不公開的除外。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人民法院的人員組成]第四章　　人民法院的人員組成
[bookmark: a40]第40條
﹝1﹞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和審判員等人員組成。
[bookmark: a41]第41條
﹝1﹞人民法院院長負責本院全面工作，監督本院審判工作，管理本院行政事務。人民法院副院長協助院長工作。
[bookmark: a42]第42條
﹝1﹞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2﹞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庭長、副庭長，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bookmark: a43]第43條
﹝1﹞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2﹞在省、自治區內按地區設立的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主任會議的提名決定任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提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bookmark: a44]第44條
﹝1﹞人民法院院長任期與產生它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2﹞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由其選出的人民法院院長。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人民法院院長需要撤換的，應當報請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bookmark: a45]第45條
﹝1﹞人民法院的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
[bookmark: a46]第46條
﹝1﹞法官實行員額制。法官員額根據案件數量、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人口數量和人民法院審級等因素確定。
﹝2﹞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員額由最高人民法院商有關部門確定。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法官員額，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實行總量控制、動態管理。
[bookmark: a47]第47條
﹝1﹞法官從取得法律職業資格並且具備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人員中選任。初任法官應當由法官遴選委員會進行專業能力審核。上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一般從下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擇優遴選。
﹝2﹞院長應當具有法學專業知識和法律職業經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應當從法官、檢察官或者其他具備法官、檢察官條件的人員中產生。
﹝3﹞法官的職責、管理和保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的規定。
[bookmark: a48]第48條
﹝1﹞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導下負責審查案件材料、草擬法律文書等審判輔助事務。
﹝2﹞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法官助理，經遴選後可以按照法官任免程序任命為法官。
[bookmark: a49]第49條
﹝1﹞人民法院的書記員負責法庭審理記錄等審判輔助事務。
[bookmark: a50]第50條
﹝1﹞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負責法庭警戒、人員押解和看管等警務事項。
﹝2﹞司法警察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管理。
[bookmark: a51]第51條
﹝1﹞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可以設司法技術人員，負責與審判工作有關的事項。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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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52]第52條
﹝1﹞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要求法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範圍的事務。
﹝2﹞對於領導幹部等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或者人民法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情況的，辦案人員應當全面如實記錄並報告；有違法違紀情形的，由有關機關根據情節輕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
[bookmark: a53]第53條
﹝1﹞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等生效法律文書，義務人應當依法履行；拒不履行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54]第54條
﹝1﹞人民法院採取必要措施，維護法庭秩序和審判權威。對妨礙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職權的違法犯罪行為，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55]第55條
﹝1﹞人民法院實行培訓制度，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應當接受理論和業務培訓。
[bookmark: a56]第56條
﹝1﹞人民法院人員編制實行專項管理。
[bookmark: a57]第57條
﹝1﹞人民法院的經費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列入財政預算，保障審判工作需要。
[bookmark: a58]第58條
﹝1﹞人民法院應當加強資訊化建設，運用現代資訊技術，促進司法公開，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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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一章__總]【法規內容】
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
第2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審判權由下列人民法院行使：
　　（一）地方各級人民法院；
　　（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法院。
﹝2﹞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分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
第3條
﹝1﹞人民法院的任務是審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並且通過審判活動，懲辦一切犯罪分子，解決民事糾紛，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秩序，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2﹞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動教育公民忠於社會主義祖國，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
第4條
﹝1﹞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5條
﹝1﹞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對於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有任何特權。
第6條
﹝1﹞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當事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佈判決書、佈告和其他文件。
第7條
﹝1﹞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陰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一律公開進行。
第8條
﹝1﹞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被告人除自己進行辯護外，有權委託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或者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或者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護人為他辯護。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
第9條
﹝1﹞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合議制。
﹝2﹞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3﹞人民法院審判上訴和抗訴的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
﹝4﹞合議庭由院長或者庭長指定審判員一人擔任審判長。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判案件的時候，自己擔任審判長。
第10條
﹝1﹞各級人民法院設立審判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審判委員會的任務是總結審判經驗，討論重大的或者疑難的案件和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問題。
﹝2﹞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由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3﹞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由院長主持，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列席。
第11條
﹝1﹞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兩審終審制。
﹝2﹞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當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民檢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抗訴。
﹝3﹞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如果在上訴期限內當事人不上訴、人民檢察院不抗訴，就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
﹝4﹞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二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都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也就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
第12條
﹝1﹞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13條
﹝1﹞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
﹝2﹞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3﹞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
﹝4﹞各級人民法院對於當事人提出的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的申訴，應當認真負責處理。
第14條
﹝1﹞人民法院對於人民檢察院起訴的案件認為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有違法情況時，可以退回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或者通知人民檢察院糾正。
第15條
﹝1﹞當事人如果認為審判人員對本案有利害關係或者其他關係不能公平審判，有權請求審判人員回避。審判人員是否應當回避，由本院院長決定。
﹝2﹞審判人員如果認為自己對本案有利害關係或者其他關係，需要回避時，應當報告本院院長決定。
第16條
﹝1﹞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2﹞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受上級人民法院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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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1﹞基層人民法院包括：
　　（一）縣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
　　（二）自治縣人民法院；
　　（三）市轄區人民法院。
第18條
﹝1﹞基層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和審判員若干人組成。
﹝2﹞基層人民法院可以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和經濟審判庭，庭設庭長、副庭長。
第19條
﹝1﹞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
第20條
﹝1﹞基層人民法院審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審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規定的案件除外。
﹝2﹞基層人民法院對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認為案情重大應當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時候，可以請求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
第21條
﹝1﹞基層人民法院除審判案件外，並且辦理下列事項：
　　（一）處理不需要開庭審判的民事糾紛和輕微的刑事案件；
　　（二）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
第22條
﹝1﹞中級人民法院包括：
　　（一）在省、自治區內按地區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
　　（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
　　（三）省、自治區轄市的中級人民法院；
　　（四）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
第23條
﹝1﹞中級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若干人組成。
﹝2﹞中級人民法院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經濟審判庭，根據需要可以設其他審判庭。
第24條
﹝1﹞中級人民法院審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規定由它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二）基層人民法院移送審判的第一審案件；
　　（三）對基層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案件和抗訴案件；
　　（四）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
﹝2﹞中級人民法院對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認為案情重大應當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時候，可以請求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
第25條
﹝1﹞高級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高級人民法院；
　　（二）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
　　（三）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
第26條
﹝1﹞高級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若干人組成。
﹝2﹞高級人民法院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經濟審判庭，根據需要可以設其他審判庭。
第27條
﹝1﹞高級人民法院審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規定由它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二）下級人民法院移送審判的第一審案件；
　　（三）對下級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案件和抗訴案件；
　　（四）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
第28條
﹝1﹞專門人民法院的組織和職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另行規定。
第29條
﹝1﹞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
﹝2﹞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第30條
﹝1﹞最高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若干人組成。
﹝2﹞最高人民法院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經濟審判庭和其他需要設的審判庭。
第31條
﹝1﹞最高人民法院審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規定由它管轄的和它認為應當由自己審判的第一審案件；
　　（二）對高級人民法院、專門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案件和抗訴案件；
　　（三）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
第32條
﹝1﹞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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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條
﹝1﹞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二十三歲的公民，可以被選舉為人民法院院長，或者被任命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但是被剝奪過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2﹞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必須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第34條
﹝1﹞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2﹞在省、自治區內按地區設立的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3﹞在民族自治地方設立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院長，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4﹞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第35條
﹝1﹞各級人民法院院長任期與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2﹞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由它選出的人民法院院長。在地方兩次人民代表大會之間，如果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人民法院院長需要撤換，須報請上級人民法院報經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第36條
﹝1﹞各級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設助理審判員，由本級人民法院任免。
﹝2﹞助理審判員協助審判員進行工作。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提出，經審判委員會通過，可以臨時代行審判員職務。
第37條
﹝1﹞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二十三歲的公民，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但是被剝奪過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2﹞人民陪審員在人民法院執行職務期間，是他所參加的審判庭的組成人員，同審判員有同等權利。
第38條
﹝1﹞人民陪審員在執行職務期間，由原工作單位照付工資；沒有工資收入的，由人民法院給以適當的補助。
第39條
﹝1﹞各級人民法院設書記員，擔任審判庭的記錄工作並辦理有關審判的其他事項。
第40條
﹝1﹞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設執行員，辦理民事案件判決和裁定的執行事項，辦理刑事案件判決和裁定中關於財產部分的執行事項。
﹝2﹞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設法醫。
﹝3﹞各級人民法院設司法警察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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